
《规划》编制过程中，我局面向社会公众和 16个区、18家

市直部门广泛征求意见，征求意见采纳情况如下：

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单位 具体意见 意见采纳情况

1

市自然

资源和

城乡建

设局

附表 1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项目汇总表中“（二）生物多

样性恢复八大优先项目”第十一条“破损山体、矿山生态修

复项目”，主要内容为“实施破损山体生态修复，开展全域

矿山治理，全面实施废弃矿山的生态复绿”，我局主要负

责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建议责任部门一栏调整为“市园林

和林业局、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各区”。

已采纳。根据市园林和

林业局反馈意见，因破

损山体修复这一阶段

性工作已完成，已删除

相关内容和责任部门

2
市水务

局

建议将第 66页附表 1《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项目汇总表》

序号 12“生态廊道建设项目”主要内容“实施大东湖生态水

网青山引水项目（东湖）、野芷湖-南湖连通工程和府澴河、

涨渡湖、武湖水系连通工程”修改为“研究实施大东湖生态

水网青山引水项目（东湖）、府澴河、涨渡湖水系连通工

程，加快推进野芷湖-南湖连通工程。”

已采纳。

3
市文化

和旅游

局

建议将第 54页“行动 18：发展生态旅游”的行动内容中的

“编制武汉市生态旅游发展规划”表述修改为“积极探索生

物多样性生态资源的有效转化路径”。
已采纳。

4
建议将附表 1第 17个项目名称修改为“体育+生态旅游建

设项目”，且责任单位中增加市体育局；第 18个项目的责

任单位中增加市卫健委。

已采纳。

5

市园林

林业局

建议将第 9页“生态文明示范建设成效显著”内容中“建成

省级森林城镇 16个”，修改为“建成省级森林城镇 23个”；
将“累计评选园林式学校、园林示范学校、美丽乡村学校

265所，花园家庭 766个，创建社区绿色驿站 315个”，
修改为“2021年至 2025年，共命名园林示范学校 42所、

美丽乡村学校 24所、绿色生态学校 20所，推评花园家庭

400个，打造社区绿色驿站 425个”。

已采纳。

6 建议将第 10页“11处宣教场馆”修改为“14处宣教场馆”。 已采纳。

7
建议将第 13页“生物多样保护投入不足”中“存在动植物资

源数据管理和监管平台缺乏”删除。
已采纳。

8
建议在第 16页“相关规划与计划”中增加“《武汉市湿地花

城建设实施方案》2021年”。
已采纳。



序

号
单位 具体意见 意见采纳情况

9
建议在第 33页“表 4—3鸟类优先保护物种名录”中增加白

头硬尾鸭等近年来在武汉有记录的一级保护物种。
已采纳。

10

建议将第 60页“行动 26：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流合作”
中“积极开展武汉市与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机构对话和

合作，探索建立武汉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联盟”修改为

“积极开展武汉候鸟迁飞保护和监测体系建设，参与候鸟

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

已采纳。

11
建议将第 65页“生物多样性恢复八大优选项目”内容中的

“实施破损山体生态修复”内容删除。“8.生物多样性综合评

价与执法”责任部门中的“市园林和林业局”删除。

已采纳。经双方沟通一

致，将执法相关内容修

改为“加强野生动植物

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执

法监督”，并调整责任

部门顺序。

12

建议将第 66页“13.湿地保护与修复项目”中“实施道观河、

孔子河湿地修复”责任部门修改为“各区”。“14.野生动物重

要栖息地保护修复项目”中“开展祁家湾青头潜鸭栖息地、

府河柏泉段天鹅湖候鸟栖息地、天兴洲野生鸟类栖息地修

复”修改为“开展祁家湾青头潜鸭栖息地、府河柏泉段天鹅

湖候鸟栖息地、天兴洲野生鸟类栖息地保护”。

已采纳。经双方沟通一

致，已调整责任部门顺

序。

13
市交通

运输局

无意见。另：建议在后期“谋划建设长江江豚保护区”时，

加强与《武汉港总体规划（2035年）》的衔接。

已采纳。《规划》专栏

8里面增加相关表述。

14 新洲区

关于第四章“（三）优先保护区域 2.(7) 涨渡湖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第 39页），建议将“涨渡湖湿地公园”修改

为“涨渡湖自然保护区”，将“白鹤”修改为“东方白鹳”。
已采纳。

15 经开区

1.建立健全水生生物保护管理机制，开展病伤江豚救护。

2.依法设立与保护相适应的管理机构或配备相关专业管

理和科技人员。

3.将江豚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已采纳。1.《规划》行

动 10、行动 11已包含

加强水生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构建长江江豚

救护体系等措施。

2.武汉市已成立长江

江豚繁育保种技术研

究中心，开展长江江豚

繁育技术研究；《规划》

行动 2、行动 25已分

别包含健全管理机制、

加强人才培养等内容。

3.《规划》第六章“（三）

资金保障”中已提出



序

号
单位 具体意见 意见采纳情况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

入武汉市各级人民政

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保护经费纳入

同级财政预算”。

16
长江新

区

建议将附表 1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项目汇总表中序号

12“实施大东湖生态水网青山引水项目（东湖）、野芷湖-
南湖连通工程和府澴河、涨渡湖、武湖水系连通工程”修
改为：“实施大东湖生态水网青山引水项目（东湖）、野芷

湖-南湖连通工程和府澴河水系连通工程、涨渡湖水系连

通工程、武湖水系连通工程”。

已采纳。经双方沟通一

致，该部分按照市水务

局提出的意见进行修

改。

17
东湖风

景区

修改建议：生态名片“东湖生态绿心”中，将“环东湖百里

绿道提升和七山连纵生态廊道优化工程”，“建设东湖生物

多样性体验馆，规划生物多样性研学路线，打造生物多样

性研学体验目的地；优化东湖‘七山连纵’生态廊道…”修改

为“环东湖百里绿道提升和生态廊道优化工程”，“建设东

湖生物多样性体验馆，规划生物多样性研学路线，打造生

物多样性研学体验目的地；优化东湖生态廊道…”。

已采纳。

备注：市发改委、市科创局、市经信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统

计局、市司法局、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市委金融办、市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江岸区人民政

府、江汉区人民政府、硚口区人民政府、汉阳区人民政府、武昌区人民政府、青山区人民政府、

洪山区人民政府、蔡甸区人民政府、江夏区人民政府、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黄陂区人民政府、东

湖高新区管委会反馈无意见。


